
亚伯拉罕的信心



4:13因为　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
的义。

4:14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

4:15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（注：或作“叫人受刑的”），哪里没有律法，那里
就没有过犯。

4: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
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

4:17亚伯拉罕所信的，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　神，他在主面前作我们
世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：“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。”

4:18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作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：
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



4:19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
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

4:20 并且仰望　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，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，心里得坚
固，将荣耀归给　神。

4:21 且满心相信　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。

4:22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

4:23 “算为他义”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

4:24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　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
死里复活的人。

4:25 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（注：或作“耶
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”）。



关键点：

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，得承
受世界的应许，不是因律法，
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

亚伯拉罕：旧约中的信心之父

关键问题：称义是靠律法？还是靠信
心？

本段主题：因信称义的应许 → 与亚伯拉
罕的后裔（信心之人）相关



若靠律法

• 信归虚空，应许废弃

• 律法带来神的愤怒

• 结果：失败

若靠信心

• 应许坚固，得着恩典

• 信心使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

• 结果：得应许

总结：应许是恩典，不是功
德；信心使人承受应许。



• 在无可指望时，仍因信有指望
（v.18）

• 不因环境艰难而软弱（v.19）
• 不疑惑，反倒更坚固（v.20）
• 坚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（v.21）
• 因此“算为他的义”（v.22）



• “算为他的义”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
的，也是为我们写的（4:23–24）

• 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→ 算为我们的义
（v.24）

• 耶稣：为过犯交付（自己走上十字架）

• 为我们称义复活（v.25），使我们得以与
神和好。



• 神的应许和义，是凭信心、靠恩典领受的，与人的行为
无关；

• 信心是信靠那位使无变有、叫死人复活的神；

•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绝望中依然坚信神应许的榜样；

• 这古老的真理，同样适用于今天信靠复活之主——耶稣
的我们。



1. 我们是否还在试图靠自己的“好行为”来换取神的接纳？(例如：我读经
多、祷告久、事奉热心，神就更祝福我）；当我在这些方面软弱的时候，
我是否会感到内疚，觉得神离我远了？我是否会对那些看起来属灵表现不
如我的弟兄姐妹产生轻视？对那些行为敬虔的人有过分崇拜？这反映了我
内心怎样的“称义”标准？

2. 我的信心是建立在“感觉良好”、“问题得到解决”上，还是坚定不移地
建立在神自己和他的话语上？当环境毫无希望时，我还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
不否认现实，而是通过归荣耀于神，回想神的信实和大能，重新坚固自己
的信心？我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操练这一点？


